東　海　大　學
專兼任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單位
	
	單位主管
	

	預算編號
	

	預算名稱
	

	類別
	姓名
	約用期間
	月支工作酬金
（新台幣元）
	備註

	專案人員
	
	年 　月 　日
～
年 　月 　日
	
	

	兼任助理
	
	年 　月 　日
～
年 　月 　日
	
	

	臨時工
	
	年 　月 　日
～
年 　月 　日
	
	

	
	
	年 　月 　日
～
年 　月 　日
	
	

	申 請
	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准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一級主管
	人　事　室
	校　　長

	
	
	
	
	


註： 1、依規定應於起聘日前完成約用手續後始得聘用。
2、請檢附人事資料表及畢業證書影本。
3、專兼任助理請於起聘日至人事室辦理勞健保加保事宜。
